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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华企业法人·驻在员事务所等的登记文件的变迁 

关于营业执照不再记载“经营期限”信息项 

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发布《关于调整营业执照照面事项的通知（市监注

发〔2022〕71号）》，自 2022 年 9 月 1日起，公司、非公司企业法人、合伙企

业、分支机构等类型市场主体的营业执照不再记载“营业期限”“经营期限”

“合伙期限”信息项。经登记机关准予设立、变更登记以及补发营业执照的各

类市场主体，颁发调整版式后的营业执照。之前存续的各类市场主体，可以继

续使用原版营业执照，也可以直接申请换发新版营业执照。 

虽然营业执照上不再记载“经营期限”了，但经营期限到期还是需要用向主

管登记机关办理延期手续的。还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相关市

场主体 “经营期限”信息。 

上述调整是伴随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进一步实施，统一

和优化了市场主体的登记事项，从而营业执照正副本照面内容要作相应调整。 

根据 2022年 3月 1日起施行的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规

定，市场主体的经营期限由“登记事项”改为“备案事项”，发生变更时，应

当自作出变更决议、决定或者法定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 30日内向登记机关办理

备案。 

这一变化是对市场主体登记管理体系进行了优化调整，精简了申请材料，使

变更手续更简便。 

回顾营业执照的变迁史，这是商事登记体系优化的缩影。 

时间回溯到 2015年。此前在中国实行的是“三证分离的商事登记制度”，需

要分别由工商、质监、税务部门核发相关证照。新企业的设立登记时，需要依

次到各政府机关进行申请。这不仅会提高企业登记变更的成本，还会导致各部

门间的信息隔离，降低政府服务效能。 

2015年 10 月 1日，政府推动“三证合一”改革，将原来由工商部门核发的

《营业执照》、质检部门核发的《组织机构代码证》和税务部门核发的《税务

登记证》，改为由工商部门核发加载着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的《营业执

照》。从此，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退出历史舞台。 

2016年 10 月 1日起，全国范围内实施“五证合一”登记。“五证合一”是

在“三证合一”改革的基础上，整合了《社会保险登记证》和《刻制公章准许

证明》。随后，在 2016年和 2017年又相继将《统计登记证》和《住房公积金



缴存单位登记》等整合，“多证合一”、“一照一码”全面推行。从此营业执

照也成为市场主体唯一的“身份证”。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成为市场主体唯

一的“身份证号码”。  

另外，2017年以前，在设立外资企业或变更登记信息时，必须在工商部门取

得营业执照前经商务委员会等商务主管部门批准，批准后由商务主管部门颁发

【批准证书】和【批复】，2017年以后，这些文件被【外商投资企业设立（变

更）备案书】代替。 

随后，随着 2020年 1月 1日《外商投资法》、《外商投资法实施细则》的实

施，商务部于 2019年 12月 30日颁布了《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》。该办法旨

在贯彻国务院关于清理现行开放政策和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》不一

致的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文件的工作命令，是在商务部内部进行相关规则清理后

颁布的。 

由此，在 2020年以后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或现有企业做信息变更时，不再需要

商务主管部门的审查，直接在工商部门进行备案（或变更备案）后，使用“企

业注册全程电子化服务平台”的“线下注册信息报告模板”在网上将信息报告

提交商务部门即可。 

这样，在设立新的外商投资企业或现有企业进行变更登记时，原则上只需前

往工商局的窗口进行现场手续，其他如税务局、海关、商务部门等都可以通过

相应的系统进行信息传输，与以前相比，可以说在手续上更加合理和简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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